
门工作的，其工资费用由有关部门开支。

经批准 “停薪留职”人员按规定向原单位交纳的

劳动保险基金列作营业外收入处理。

“营业外支出”项 目，除 财政部规 定 的项目以

外，各地区、各部门今后不得在国家规定范围以外，

任意增加支出项目。

八、国营企业实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办法

的，其工资总额如何列支问题，按 我部（88）财综字

第87号《 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工资总额 同经济效益挂钩

有关财务问题的通知》 执行。

过去发文规定与本规 定 不一致的， 按 本规定执

行。

编审决算一九八八年国营工业企业

年度汇总会计报表问题解答

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 司二 处

最近，财政部下发了19 88年国营工业企业年度汇

总会计报表格式。针对各地财政部门对年度汇总会计

报表提出的问题，我们写了 这组问题解答。

一、实行承包的利改税企 业 应 交 税利应如何反

映？

按照财政部关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推行承包经

营责任制有关财务问题的规定，利 改税企业实行承包

后，仍应按现行税法规定缴纳所得税、 调节税，盈利

企业完成承包 上交利润目标后的超目标利润，也应照

章缴纳所得税、 调节税。企业超过年度承包目标多得

的部分，由财政部门采取收入退 库方式，返还给企业

作为留利。

在会计处理上，企业按税法规定计算出的应交所

得税、 调节税，以及企业留利 等，应借（增）记 “利

润分配——应交所得税、调节 税、 企 业留利”科目，

贷（增）记 “应交税金”、 “专用基 金”科目。企业

上交的所得税、调节税，借（减）记 “应 交税金”科

目，贷（减）记 “银行存款”科目。 企业收到财政部

门退库返还的利润，直接增加专用基金，借（增）记

“专项存款”科目， 贷（增）记 “专用基金”科目。

如企业承包应上交利 润大于应上交的所得税、调

节税，其差额应 用企 业专 用 基金 上交，借（减）记

“专用基金”科目， 贷（减）记 “专项存款”科目。

在编制年度决算时，企 业应将按税法规定计算的

本年应交所得税、调节税，如数填列在 “利润分配明

细表”、 “利润分配情况分析 表”以及 “应上交及应

弥补款项情况表”等会计报表的有关项目中。不得将

应由预算退库的承包多得好处 从这些项目中扣除，应

由预算退库的承包多得好处应在 “利 润分配明细表”

补充资料中另行反映。对已与中央财政实行包干的地

区，如企业超承包利润未实行国家统一规定的收入退

库方式而实行抵留办法，其抵留数也不得从上述报表

有关应交所得税、应交调节税等项目中直接扣除，而

应在 “应上交及应弥补款项情况 表” 及其他有关会计

报表中单列项目，如实反映。

二、发给企业离退休人员的主要副食品价格补贴

应如何处理？

按有关财务制度规定，未实 行退休费用社会统筹

的企业，发给离退休人员的主要副食品价格补贴，在

营业外支出列支，借（减）记 “利 润——营业外支出

（劳动保险费）”科目，贷（增）记 “其他应付款”

科目；发放时， 借（减）记 “其他应付款”科目，贷

（减）记 “现金”等科目。实 行退休费用社会统筹的

企业，发给离退休人员的主 要副食品价格补贴，应从

提取的退休养老基金中开支，如不敷使用，可以从提

取的合同制工人退休养老基 金中开支，不应将发放数

额再重复列入营业外支出；由企 业进 行 发 放 时，借

（减）记 “其他应付款“科目，贷（减）记 “现金”

等科目。

三、实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浮动办法的企

业按规定从税后留利中提取的奖金应如何进行会计处

理？

按财政部有关文件规定，挂钩企业从税后留利中

提取的奖金应纳入工资基金核算，作为增加工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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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来源。因此，企业从税后留利中提取的奖金，

应借（减）记 “专用基金” 科目，贷（增）记 “工资

基金”科目。提取奖金后的企业留利的其他部分，仍

应按原规定在专用基金科目核算。在年度 决 算 报 表

中，企业从税后留利中提取的奖金，应在“实行工资

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浮动办 法企业工资基金表” “本

年工资总额提取数合计”项目下的 “奖励基金”项目

中反映。

四、企业用税后 利润归还专项借款应如何反映？

按财政部门规定试 行适 当降低所得税率，税后利

润归还专项借款的企业，其税后利润归还专项借款数

应通过 “利润分配” 科目核算。

企业按规定用所得税后利润归还专项借款时，应

借（减）记 “专用借款”科目，贷（减）记 “银行存

款”科目；同时，借（增）记 “利 润分配——用税后

利润归还的专项借款”科目， 贷（减）记 “专项工程

支出”等科目。

在年度决算报表“利润分配明细表”中，企业用

税后利润归还的专项借款应增列项目 单 独反映， 不应

合并在 “归还专项借款的利润”（用税 前利润归还）

项目中。在 “基建借款及专项 借款 表”中，企业用税

后利润归还专项借款的 数 额，应 包括 在 “本 年归还

数”的 “其他”项目内， 并 在该项 目下 单 列项目反

映，不应列入 “用新增利 润归 还数” 、 “用专用基金

归还数”等项目中。

企业用专用基金归还专项借款的核算办法仍按原

规定办理。

五、企业交纳的土地使用税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企业按财务制度规定在企业管理费 中列支的土地

使用税，应通过 “应交税金”科目 核算。

企业按规定在企业管理费中列 支土地使用税时，

应借（增）记 “企业管理费——土地使用税”科目，

贷（增）记 “应交税 金——应 交土地使用税”科目；

交纳土地使用税时， 借（减）记 “应交税金” 科目，

贷（减）记 “银行存 款”科目。

企业编制 “车间经费 及企业管理费明细表”时，

应增列 “土地使用税”项目 ，反映当期计入企业管理

费的土地使用税的 数 额。

编审决算
财政部《关于做好一九八八年度

国营商业、粮食企业会计决算编审工作的通知 》

（本刊讯）财政 部最近以（8 8）财商字第472

号文发出了 《 关于做好一九 八八年度国营商业、粮食

企业会计决算编审工作的通知》 。通知指出，1988年

度国营商业、粮食企业会计决 算编审工作总的要求，

仍按财政部（87）财商字第3 97号《 关于 做 好一九八

七年度国营商业、粮食企 业 会 计决 算编 审工作的通

知》 执行，结合1988年的新情况作补充 通知如下：

一、各级财政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财政部（88）
财商字第293号印发的《 全民所有制商 业 企 业推行承

包经营责任制有关财务问题的补充规定》 的精神，严

格按通知有关规定审查好承包企业会计决算。

1 、对企业超过年度承包目标多得的好处，按我

部（88）财预字第24号文件规定，由财政 部门以 “国

营企业承包收入退库”预算科目返还 给企业，不再以

支出拨款的方式返还给企业，也不得用企 业应缴纳的

所得税、调节税直接抵扣。已经抵扣的， 要按规定调

整过来。

2 、帮助承包企业建立承包 风险基金。承包风险

基金在企业留利中提取，提取比例一般不应低于企业

留利（交纳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后）的10%。

3 、严格审查企业承包后归还的各项贷款。要坚

持老贷款老办法，新贷款新办 法的原则。承包后新发

生的基建和专项贷款，一律用企业留 利和超承包任务

企业所得资金归还。凡用税前利 润归还新贷款的， 要

坚决纠正，并按规定补交 入库。

二、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 我 部（88）财商字第292

号《 关于主要副食品价格变动 有关商业财务问题的通

知》 和13种名烟、名酒价 格放 开后有关财 务 处 理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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